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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征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
 

 

仪教办〔2019〕18 号 

 

 

 

关于做好中小学生（幼儿）校外集体活动 
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，社会办学培训机构： 

为了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（幼儿）集体外出活动的安全工

作，切实维护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，根据教育部等

11 部门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的要求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现就中小学生（幼儿）校外集体活动安全管理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安全责任。校长是学生校外集体活动的第一责任

人，带队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随队人员按照岗位职责切实落

实安全责任。要把保障学生的安全摆到首要位置，坚持“安全第

一、预防为主”，切实加强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组织，坚决杜绝

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二、坚持就近原则。学校、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（幼儿）

集体外出活动应坚持安全、徒步、就近、就地的原则。学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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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机构不得组织学生到水库附近及山林易燃地区搞野炊等具

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。 

三、实行备案制度。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当地中小学生

（幼儿）校外集体活动的备案工作。1000 人以上的大型集体活

动还同时须报当地公安部门审批。学校应在组织跨地区外出集

体活动时间 15 个工作日前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（具体备案内容

见附件）。备案材料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教育局备案，一份学校留

存，材料不全则不予以备案。经过备案的校外集体活动，学校

及举办者不得擅自变更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或者扩大活动

的规模。若确需变更活动时间的，应提前 7 天向备案部门提出

书面申请，经备案后方可变更；若需变更活动地点和内容以及

扩大活动规模的，应重新申请备案。取消校外集体活动的，应

在原定举办活动时间前告知备案部门。未经备案，任何学校不

得擅自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。任何学校、培训机构不得以家

委会或家长的名义组织活动，逃避监管。 

四、精心组织安排。各校、幼儿园、培训要机构要加强学

生集体外出活动各个环节的安全工作，做到精心组织、周密安

排、责任落实。 

1.认真制订活动计划。要针对活动特点，制订详细的活动

计划，明确时间节点、活动安排、人员配备和防范措施等具体

内容。要有至少一名校领导带队总负责，建立临时的安全管理

组织机构，安排班主任等管理人员和随队医生，明确安全管理

职责，并保证人员通讯联络的畅通。需提前对活动线路、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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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等进行实地勘察，排除隐患，进行水、电及结构等方面的

安全检查，以防范溺水、触电和坍塌等事故的发生。 

2.周密设计应急预案。要明确各岗位人员的分工和职责任

务，以及发生突发事故时的处置程序、具体要求，一旦发生事

故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采取抢险、救助、疏散、防护

措施，优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。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遇有雨、

雪、台风、大雾等恶劣天气严禁组织学生集体外出。 

3.从严选择交通工具。如需要乘坐车辆的，应与客车经营

者签订租（包）车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，落实有关

措施，坚决杜绝超载现象。接送学生的车辆必须车况良好，且

行驶证、道路运输证、车辆保险单等齐全；驾驶员有驾驶证，

且须持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《从业资格证》。要求客车经营

者对车况进行全面检测，确保车况良好（车内应配备逃生锤、

安全带、灭火器等安全设施）；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要提醒司机

遵守交通法规、注意路况、不超速行驶、不疲劳驾驶，坚决杜

绝交通事故的发生。学校须对承担运输车辆的行驶证、道路运

输证，驾驶员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进行查验和审核。 

4.从优选择旅行单位。如通过旅行社组织活动的，原则上

在质量服务评定等级在三星级以上的旅行社中选择，并签订安

全责任协议，做好相关保险工作。 

5.精心组织安全教育。要事前书面告知学生家长，告知活

动计划、管理制度和纪律要求，明确是否参加的意向，并在《告

家长书回执》上签字确认。活动正式开展前，要对学生开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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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、纪律和交通安全、防溺水、防火、食品卫生等方面的

安全教育。对不参加外出集体活动的学生，要督促、指导家长

做好看护等安全工作。 

五、严格报告制度。组织学生参加集体活动发生安全事故

后，活动组织者应立即联系公安、急救中心等部门，全力组织

抢救，力争使损失和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；学校应第一时间报

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，并在 12 小时内书面报告事故详细情况。

凡拖延不报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追究责任。 

 

附件： 

     1.中小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备案清单 

  2.仪征市学生（幼儿）外出集体活动备案表 

 

 仪征市教育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7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仪征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2月27日印发 

共印 5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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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中小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备案清单 
 

1.《中小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备案表》。 

2.活动方案。 

3.安全应急预案。 

4.参加人员、学生信息表 

5.师生意外险保单复印件。 

6.与委托企业或机构签订的安全责任书。 

7.告家长书。 

8.委托合同。 

9.委托企业或机构资质复印件（江苏省三星级以上旅行社证

明）。 

10.承运学生车辆资质复印件（行驶证、道路运输证、车辆

保险单）。 

11.驾驶员资质复印件（驾驶证，从业资格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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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仪征市学生（幼儿）外出集体活动备案表 
  
 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  年  月  日 

活动主题  

活动地点  起止时间  

参加对象（班级）  师生人数 
教师（      ）人 

学生（      ）人 

出行方式（打钩√） 

1.使用承办单位车辆（  ）；2.学校自行租用车辆（  ）； 

3.使用校方自备车辆（  ）；4.步行（  ）； 

5.其他交通工具:公交（ ）、地铁（ ）、火车（ ）、飞机（ ） 

带队校级领导

姓名及手机 
 

具体安全负人姓

名及手机 
 

是否配备随队

医务人员 
 

是否与承办方签

订书面协议 
 

学校 

组织 

情况 
是否书面告知

学生家长 
 

开展安全教育时 

间 

     月  日（   ）午 

实施者： 

名称  

是否有资质  法定代表人  

活动 

承办 

单位 

情况 
是否已为师

生购买保险 
 

保单号及 

保费总金额 
 

行驶路线  

车量数（辆）  车辆所有人 
单位：（   ）辆 

个人：（   ）辆 

（   ）座 辆， （   ）座辆， （   ）座辆 
使用车型 

共有座位（   ）； 实际参加活动总人数（   ）。 

车辆保险单 有（   ）无（  ） 租赁合同 有（   ）无（   ） 

临时 

租赁 

机动 

车 

情况 

租用车辆须到交警部门备案 

学校校长意见： 局安保科材料审核意见： 

填报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学校负责人签字： 

注：本表一式 2份，学校、培训机构,安保科各留 1份。 


